
股票代码:002449�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0-02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以面

呈、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3

名监事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同意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新设全资子公

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工作。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

的议案》。

同意使用

4

亿元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

该议案还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0-026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以面

呈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的计划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用

于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二、备查文件

1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0-027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现将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

名

称为“佛山市国星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国星

电子”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的

10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新设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工作。 本次投资所

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

因此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国星电子需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

本项投资行为不涉及关联

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

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佛山市国星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2

、注册地址

: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

5

、拟定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

(

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经营范围为准

)

。

6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

公司为了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

加强对来料加工及其它制造业务的管理

,

投资设立国星

电子。

(

二

)

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设立国星电子是本公司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

,

可能面临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不确定因素的风险

,

但凭借公司多年以来在来料加工和制造业务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

公司有能力妥善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

三

)

对本公司的影响

设立国星电子可以加强公司对来料加工等制造业务的管理

,

巩固制造业务的产品质量

,

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

是实现公司良好发展的举措。

五、授权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工作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新设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工作。

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

因此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0-028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751

号文《关于核准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5

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5,5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4,000

万元

,

扣

除发行费用合计

5,744.99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255.01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由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确认

,

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

(2010

年羊验字

第

19880

号

)

。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50,433.06

万元拟投资于 “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技术改造项

目”、“功率型

LED

及

LED

光源模块技术改造项目”、“

LED

背光源技术改造项目”和“半导体

照明灯具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

其余

97,821.95

万元为超额募集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经公司

2010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通过

,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0,6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使用超募资金

1,717

万元用于购

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北侧、华宝南路西侧的

16,805.23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经公

司

2010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

,

使用超募资金

22,479.86

万元实施新型

TOP LED

制造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3,203.12

万元用于新

厂房及动力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

,

公司尚余有超募资金

49,821.97

万元未作使用安排。

二、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金

40,000

万元

,

联合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州诚信”

)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信德”

)

及自然人邓锦明共计出资

60,000

万元共同设立佛山市国星

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以下简称“国星半导体”

)

。 国星半导体成立

后

,

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将以股权激励方式引进国内外优秀技术与管理团队

,

股权激励

方案由国星半导体董事会制定

,

报国星半导体股东会确认。

目前公司以

LED

器件封装为主

,

所需外延芯片受制国外企业

,

为此

,

公司确立了“立足封

装做强做大

,

适时延伸产业链

,

实现垂直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及

LED

照明市场实质启动的背景下

,LED

外延芯片制造技术日趋成熟

,

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封装企

业

,

对高质量芯片有切实需求

,

进军

LED

芯片可大幅缓解芯片供应紧张的局面

,

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鉴于国星半导体的出资人广州诚信为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之一

,

故广州诚信为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

注册资本

:2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光电半导体器件

,

光电显示器件

,LED

显示屏

,

交通信号灯

,

光电半导

体照明灯具灯饰

,

半导体集成电路

,

光电模组

,

电子调谐器

,

其他电子部件、组件

,

信息技术设备

类产品

;

承接光电显示工程、光电照明工程

;

光电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与项目投资

;

经营

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

上市情况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002449

2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80

号广州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服务楼

第六层

623F

单元

注册资本

:38,241

万元

经营范围

:

自有资金投资及项目投资咨询。

3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

:

广州市箩岗区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

187

号

A2

栋

1105

单元

注册资本

: 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及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务。

4

、自然人

姓名

:

邓锦明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6006185414

住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荷村杨家村十四巷

20

号

四、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投资企业名称

:

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2

、经营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

3

、出资方式

:

各股东分别以现金出资

,

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

4

、国星半导体各股东持股情况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总额

（

人民币万元

）

股权比例

（

％

）

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２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３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邓锦明 现金

４

，

０００ ６．６７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5

、经营范围

: LED

外延和芯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该投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的需求

,

市场容量大

,

前景广阔

,

且经济效益显著

,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

、国星半导体成立后本公司依法享有分配利润等完整的股东权力。

3

、本次投资行为完成后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

、国星半导体在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如存在风险

,

将影响本次投资的安全性

和收益。

2

、国星半导体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市场竞争风险和效益风险。

3

、针对上述风险

,

公司将密切关注国星半导体的经营管理状况

,

通过派出董事、监事及制

定相关事项报告制度等方式

,

及时控制风险

,

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王垚浩先生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事项

,

包括但不

限于

:

1

、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资、设立的协议文件

2

、代表公司参与项目的政府优惠扶持政策申请、用地审批等事项

3

、代表公司参与制定和确认国星半导体为引进人才而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

八、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

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公司独立董事梁彤缨、张建琦、吴青在会议召开之前对公司拟投资项目进行了深入的

了解和分析

,

同意该议案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而且该项目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

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

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 董事会在审议此次

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计划时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用于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

3

、监事会表决情况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

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保荐机构意见

:

广发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募集资金专户等有关文件

,

询问了国星光电有关人员拟使用超募资金的具

体情况

,

并进行了相关必要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朱煜起、陈青经核查后认为

:

(1)

、 国星光电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星

半导体”

)

并发展

LED

外延芯片项目符合国家大力扶持

LED

的宏观政策

,

积极响应了佛山地

区重点培育和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

符合国星光电既定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的战略

发展目标

;

(2)

、根据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可研报告

,

国星半导体主营的

LED

芯片项目发展前景乐观

,

很可能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国星光电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事宜

,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

;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暨重大对外投资行为尚待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

,

我们认为国星光电设立控股子公司国星半导体并大力发展

LED

外延芯片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3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

4

亿元超募资金

设立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暨重大对外投资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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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1

月

7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3

、会议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4

会

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二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相应的董事会、 监事会决议公告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公告信息。

三、会议出席人员

1

、截止

2011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5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

11:30,

下午

14:00

—

17:00)

2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并请认真填写

《股东参会登记表》

(

附件一

),

以便登记确认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

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地点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广东省佛山市华宝南路

18

号

)

。

信函登记地址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

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528000;

传真号码

:0757-82100268

。

五、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2

、 会议咨询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广东省佛山市华宝南路

18

号

)

联系电话

:0757-

82100271,

联系人

:

刘迪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20 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电话

：

身份证号码

：

电子邮件

：

股东账号

：

地址

：

持股数量

：

邮编

：

附件二

:

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

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

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

表决指示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注

: 1

、如欲对议案

1

投赞成票

,

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

票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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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主持人：董事长 张永平

（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９

，

３２８

，

７７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４６．９５％

。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７

，

３２６

，

５１４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４６．０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０２２６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０．８６％

。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对深圳市桑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

，

７７１

，

５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３．８４％

；反对

６０１

，

８６８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５．２４％

；弃权

１０５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９２％

。

表决结果：通过。

在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依法回避了表决。

２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８

，

４９８

，

５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２４％

；反对

７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

；弃权

７５１

，

５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９％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孔雨泉、张清伟律师予以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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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

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

８

人，

实际到会董事

７

人，副董事长江育良委托独立董事卜功桃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放弃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提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张永平、房向东、娄春明、方泽南回避了表决，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４３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 � � 公告编号:2010―043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在本文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公 司”：指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桑菲公司”：指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

“桑达集团”：指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参股

１０％

的桑菲公司为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资金实力，急需补充经营资本，向股东

提议增加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由于手机行业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打击，近年来，桑菲公司

连续出现亏损，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下降，目前虽有所好转，但经营状况目前未得到根本性改

善。 为了加快发展公司主导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从参股企业逐步退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过《关于转让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股权的

决议》，拟将所持有的桑菲公司股权转让给桑达集团。 鉴于转让手续比较复杂，周期较长，而桑

菲公司急需补充投资，且桑达集团意向全额进行投资。 为了尽快满足桑菲公司当前增资需要，

董事会同意终止转让桑菲公司股权并放弃此次桑菲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桑菲公司净资产为

１９３０．７８

万元，公司所持

１０％

股份对应净资产为

１９３．０８

万元。 本次放弃增

资， 公司所持桑菲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１０％

下降为

０．８８％

（最终持股比例以政府主管部门核准

为准）。

２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以

４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

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提案》。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张永平、房向东、娄春明、方泽南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桑达集团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永平；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兴办企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生产、

经营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

产品；资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进出口业务；信息技术服务；福田区

Ｂ２１４－００７１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２

、关联关系：桑达集团持有公司

４２．０２％

的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持有桑菲公司

９０％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图

３

、桑达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

，

７０９

，

０３５

，

８５９．８４ ３

，

６３２

，

０４２

，

６８２．４４

负债总计

２

，

８２１

，

６８１

，

６２５．５６ ２

，

７７２

，

５５２

，

２８５．３６

净资产

８８７

，

３５４

，

２３４．２８ ８５９

，

４９０

，

３９７．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３５５

，

２５７

，

６８５．８７ ３３３

，

７１３

，

６９５．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８００

，

９１５

，

７９８．６３ ３

，

５８０

，

８４０

，

３９３．２３

利润总额

７８

，

３６２

，

１７８．４７ －２６

，

２２２

，

１９８．６９

净利润

５８

，

４４７

，

３３６．６６ －４４

，

９２８

，

２６１．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２７

，

３９６

，

２５４．５４ －７２

，

４９０

，

３７８．２９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桑菲公司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永平；注册地址：深圳市；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

科技路

１１

号；注册资本：

３３００

万美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６１８９２１１３５

；经营范围：生产经

营寻呼机、有绳电话、无绳电话、蜂窝式移动电话、电话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以及技

术咨询服务。

２

、桑菲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深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７３

】号）

及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２０１０

）特审字第【

３１０８５

】号），桑菲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０４４

，

１８３

，

３０３ １

，

０８９

，

４４４

，

０６６

负债总计

９９０

，

９０９

，

５６６ １

，

０４６

，

９７８

，

４００

净资产

５３

，

２７３

，

７３７ ４２

，

４６５

，

６６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２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７５

，

６７２

，

４４６ １

，

６４１

，

９６９

，

５２０

净利润

７

，

５７４

，

４５４ －６９

，

７１０

，

７７９

３

、桑菲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６９

号），此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Ⅰ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资产总额账面值

１０４

，

４１８．３３

万元， 评估值

１０１

，

０２１．７４

万元，评估减值

３

，

３９６．５９

万元，减值率

３．２５％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９９

，

０９０．９６

万元，评估值

９９

，

０９０．９６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差异；

净资产账面值

５

，

３２７．３７

万元， 评估值

１

，

９３０．７８

万元， 评估减值

３

，

３９６．５９

万元， 减值率

６３．７６％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被评估单位：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９４

，

８４７．１９ ９０

，

８２４．７０ －４

，

０２２．４９ －４．２４

２

非流动资产

９

，

５７１．１４ １０

，

１９７．０４ ６２５．９０ ６．５４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３３．５４ － －８３３．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

８

固定资产

１

，

６５０．２３ ３

，

３５６．９２ １

，

７０６．６９ １０３．４２

９

在建工程

－ －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７２７．０４ ５１４．９３ －２１２．１１ －２９．１７

１５

开发支出

－ － － －

１６

商誉

－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９２．３４ ６５７．２０ －３５．１４ －５．０８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６６７．９９ ５

，

６６７．９９ －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２０

资产合计

１０４

，

４１８．３３ １０１

，

０２１．７４ －３

，

３９６．５９ －３．２５

２１

流动负债

９６

，

７０２．５５ ９６

，

７０２．５５ － －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２

，

３８８．４１ ２

，

３８８．４１ － －

２３

负债合计

９９

，

０９０．９６ ９９

，

０９０．９６ － －

２４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５

，

３２７．３７ １

，

９３０．７８ －３

，

３９６．５９ －６３．７６

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

，

９３０．７８

万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为：壹

仟玖佰叁拾万零柒仟捌佰元整。

Ⅱ

、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１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

１

）产成品增值

１８

，

０３４

，

４５３．７９

元，增值率

６．０１％

，产成品的账面值是成本价格，而评估时

按照市场价格扣减相关税费进行估算，由于扣减后的单价高于成本价值，以及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评估操作规范评估为零，因此造成存货评估增值。

（

２

）应收账款减值

５８

，

２５９

，

３１８．７１

元，减值率

１６．７７％

，减值的原因是由于桑菲通信公司的

两个长期股权投资单位

ＣＥＣ

桑菲电子俄罗斯有限公司、

ＣＥＣ

桑菲电子土耳其有限公司连续

三年亏损，已是资不抵债，根据谨慎性原则，桑菲通信公司应收款项中扣除了其承担两个长期

股权投资单位款项中相应的损失。

２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原因分析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减值

８

，

３３５

，

３９６．２６

元，是由于前几年亏损导致净资产减少。

３

、机器设备增减值原因分析

设备类原值减值

７２．２６％

，净值增值

１０５．２３％

，原值减值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引起

设备价格减幅较大，净值增值的原因是由于会计折旧年限与评估确定的成新率不同以及部分

设备已提足折旧，但其还能正常使用。

４

、其他无形资产减值原因分析

评估减值

２

，

１２１

，

１１７．２５

元，减值率

２９．１７％

，减值的原因是由于随着软件行业的发展，软

件的市场价值有所下降。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董事会同意终止转让桑菲公司股权并放弃此次桑菲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桑菲

公司净资产为

１９３０．７８

万元，公司所持

１０％

股份对应净资产为

１９３．０８

万元。 本次放弃增资，公

司所持桑菲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１０％

下降为

０．８８％

（最终持股比例以政府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过《关于转让深圳桑菲消费通

信有限公司股权的决议》，拟将所持有的桑菲公司股权转让给桑达集团。 鉴于转让手续比较复

杂，周期较长，而桑菲公司急需补充投资，且桑达集团意向全额进行投资。 为了尽快满足桑菲

公司当前增资需要，董事会同意终止转让桑菲公司股权并放弃此次桑菲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

先认缴出资权。 公司所持桑菲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１０％

下降为

０．８８％

（最终持股比例以政府主

管部门核准为准），预计本年度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长期投资损失。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桑达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０００．２６

万元，与桑达集团下属深圳市南方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６００

万元，与桑达集团下属深圳市桑达电子销售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１０４．７６

万元，与桑达集团下属桑菲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３２４７．３３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合理、公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五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桑菲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４

、桑菲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 � � 公告编号:2010―044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

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

到监事

４

人，监事会主席杨桂兰未出席监事会会议，委托监事王秋菊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赵奇主持，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放弃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提案。

监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公平，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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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9

日

-12

月

20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伟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19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

39,776,29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8.50%

。

2

、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7,706,37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5.98%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69,9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39,775,2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

39,775,2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高向阳、 戴毅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广东鸿图《公司章程》、《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0－47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在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汪月祥委托独立董事崔毅代为表决，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朱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

工作计划的议案》；

二、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

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三、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

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责任指标及考核与奖励方案的议案》；

会议决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班子

2011

年度经营责任考核指标为：全年实现产品

销售收入不少于

11

亿元（含税金额），全年实现税前利润总额不低于

9000

万元，以及其他一

系列关于净资产收益率、新产品、新客户、回收货款、费用比率、安全生产等指标。在确保完成

上述利润责任指标的前提下， 可以按计算所得税前利润总额的

10%

给予公司经营班子和有

关人员发放奖金。 高级管理人员完成税前利润总额指标后，如其他责任指标未能完成，按相

应计算办法办法扣减奖金。

上述经营责任指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1

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

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渡镇政府捐赠

城镇建设款的议案》；

同意向金渡镇政府捐赠

10

万元城镇建设款。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2

月

4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公司一层会议

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

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37,880,4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8

%

。 上述出席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

有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颜克兵 臧海娜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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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0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

,

代表股份

37,880,4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32,

900,000

股的

11.38%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银

律师事务所颜克兵律师、臧海娜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高鸿股份、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软件

"

）、控

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大唐高鸿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通信

"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信息

"

）及高

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恒昌

"

）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

信，具体如下：

1.

高鸿股份、高鸿软件、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有限联名在东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

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2.

高鸿有限在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3.

高鸿有限在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基本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敞口）。

4.

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5.

高鸿恒昌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

37,880,43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高鸿软件、高鸿通信、高鸿信息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

司高鸿恒昌在各商业银行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软件分别使用高鸿股份、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

鸿通信、高鸿软件联名在东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

提供担保。

2.

为高鸿有限在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

为高鸿有限在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基本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敞口）提供担

保。

4.

为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

为高鸿恒昌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37,880,43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颜克兵、臧海娜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20 日


